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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
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

2002 年 12 月 11 日

總目 152－－－－政府總部：：：：工商及科技局 (工商 )
分目 001 薪金

請各委員向財務委 員會建議，由 20 03 年 1 月 1 日 起 ，

開設下述常額職位 －

1 個首長級丙級政 務官職位／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

級第 2 點的非公務 員職位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(11 7 ,0 40 元至 1 2 4 ,3 05 元 )

並刪除下述常額職 位，以作抵銷－

1 個首長級丙級政 務官職位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(11 7 ,0 40 元至 1 2 4 ,3 05 元 )

問題

問 責 制 實 施 後 ，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需 要 一 名 政 務 助 理 提 供 行 政 支

援服務。

建議

2 . 我們建議由 20 03 年 1 月 1 日起，開設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常額

職位 (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)／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的 非公務員職

位 ， 以 便 出 任 人 員 擔 任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政 務 助 理 。 我 們 會 刪 除 工 商

及 科 技 局 工 商 科 一 個 現 有 的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職 位 ， 以 作 抵 銷 。 由 於

工 商 科 和 工 業 貿 易 署 兩 者 會 在 短 期 內 重 新 分 配 部 分 職 務 ， 因 此 ， 工 商

科可刪除一個首長 級丙級政務官職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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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

附件1

3 . 根據 20 02 年 7 月 1 日實施的問責制，各局長會設有私人辦公室，

職 員 包 括 一 名 政 務 助 理 (職 級 相 等 於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)和 其 他 非 首 長

級 支 援 人 員 。 局 長 私 人 辦 公 室 所 需 的 員 工 開 支 會 由 局 長 轄 下 的 決 策 局

支付。有關決策局 會重新調配現有資源，以撥 出 款項支付所需的開支。

2 0 02 年 7 月 1 日 ，我們根據財務委員會轉授的權力，在工商科開設了

一 個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編 外 職 位 ， 以 便 出 任人員 擔 任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

長 政 務 助 理 。 這 個 編 外 職 位 只 屬 臨時性 質 ， 開 設期為六 個 月 ， 期 間 我

們 會 作 出 安 排 ， 提 請 財 務 委員 會 批 准 重 新調 配 局 內 現 有 的 人 手 ， 以 便

把 這 個 職 位 改 為 常 額 職 位 。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政 務 助 理 職 位 的 職 責 說

明載於附件 1。

4 . 問 責 制 實 施 後 ， 我 們 曾 審 慎 檢 討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的 人 手 和 組 織 架

構 ， 以 期 簡 化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和 轄 下 執 行 部 門 的 工 作 。 組 織 架 構 檢 討 所

得的其中一項結果 是，首席助理秘書長 (工 商 ) 1(職級屬首長級丙級政務

官 )的 職 務 (主 要 是 處 理 多 邊 和 區 域 貿 易 關 係 )可 交由工 業 貿 易 署 負 責 ，

從而精簡工商科和 工業貿易署的工作，減少兩者之間的層級。

5 . 現 有 的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政 務 助 理 職 位 屬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編 外

職 位 。 在 這 個 職 位 到 期 撤 銷 時 ， 我 們 在 運 作 上 有 需 要 開 設 一 個 政 務 助

理常額職位，以便 繼續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提供行政支援服務。同時，

工商科首席助理秘 書長 (工商 )1 的職務 將 於 短期內移 交工業貿易署。因

此，我們建議重新 調配首席助理秘書長 (工 商 ) 1 的 職位，並把這個職位

改為工商及科技局 局長政務助理常額職位。各委員在 2 0 02 年 6 月 審 議

開 設 問 責 制 主 要 官 員 非 公 務 員 職 位 的 建 議 (見 E C(200 2 - 0 3 )2 號 文 件 )

時 ， 已 知 悉 主 要 官 員 政 務 助 理 職 位 的 職 級 會 定 在 相 等 於 首 長 級 丙 級 政

務官 (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)的 級別。這 些職位可通過職位調派安排由公務

員出任或直接聘任 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的非公務員出任。因

此，我們建議把上 述政務助理職位 定為首長級丙級政 務官職位 (首 長 級

薪級第 2 點 )／職 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的非公務員職位，以便工

商及科技局局長在 物色人選出任有關職位時，可更具彈性。在 2 0 03 年

1 月 1 日建議的政 務助理職位開設時，我 們會刪除一個職銜為首席助理

秘書長 (工商 )1 的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，以作抵銷 。

6 . 我們打算在 20 03 年 年 初 提 交 一 份 綜 合 文 件，請 各 委 員 批 准 把 首 席

助理秘書長 (工商 ) 1 的職 務 移 交 工 業 貿 易 署，以 及 在 工 商 及科技 局 進 行

其他改組工作。我們認為在 2003 年 1 月 1 日首席助理秘書長 (工商 )1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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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職位刪除後，其職 務可暫時交由副秘書長 (工 商 ) 1 接 手處理，直至財委

會 批 准 把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(工 商 )1 職 位 的 職 務 正 式 移 交 工 業 貿 易 署 為

止。由於這項安排 只屬短期性質，而且副秘書長 (工 商 ) 1 現 時 的職責範

疇包括監督首席助 理秘書長 (工商 )1 轄 下各分部的工作，因此，有關安

排理應可行。現時，副秘書長 (工商 )1 負 責多方面的工作，包括促進對

外 貿 易 關 係 、 支 援 工 商 界 和 中 小 型 企 業 、 監 督 各 香 港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

的 運 作 、 管 理 貿 易 主 任 職 系 ， 以 及 督 導 工 商 科 的 行 政 工 作 。 工 商 及 科

技 局 把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(工 商 )1 的 職 責 移 交 工 業 貿 易 署 前 的 建 議 組 織

圖載於附件 2。

對財政的影響

7 .  開設 建 議 的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職 位 (首 長級 薪 級 第 2 點 )／ 職 級相

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所需的額外員工開支，會以刪

除工 商 科 一 個首 長 級 丙 級政 務 官 職 位 (首 長級 薪級 第 2 點 )節 省 所得的

款項悉數抵銷。實 施這項建議對財政的影響如下－

按薪級中點

估計的年薪值

元

每年平均

員工開支總額

元

職位數目

首長級 丙級政 務官 職 位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／
職級相 等於首 長級 薪 級

第 2 點的非公務員 職位

1 , 44 8 , 04 0 2 , 47 2 , 00 0 1

減去 首長級 丙級政 務官 職 位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
1 , 44 8 , 04 0 2 , 47 2 , 00 0 1

0 0 0
= = = = = = = =  = = = = = = = = = = = =

背景資料

8 . 政府在 20 02 年 7 月 1 日推行問責制，當時曾承諾主要官員會檢討

其 轄 下 決 策 局 和 執 行 部 門 的 工 作 關 係 。 整 體 的 方 針 是 精 簡 兩 者 的 架 構

和 工 作 關 係 ， 把 同 類 的 職 能 整 合 ， 善 用 有 限 的 資 源 ， 提 高 施 政 效 率 和

成效，為市民提供 快捷有效服務，以及在 1 2 個 月 內 節省 足夠 的 資 源 ，

使實施問責制不涉 及額外開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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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制上的變動

9 . 過 去 兩 年 ，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工商科 在 編 制 上 的 變 動 如 下 －

職位數目

編制

(註 )

目前情況

(2002 年

12 月 1 日

的情況 )

2002 年

4 月 1 日

的情況

2001 年

4 月 1 日

的情況

2000 年

4 月 1 日

的情況

A 11 11 12 12+(1)

B 28 27 34 19

C 93 93 100 94

總計 132 131 146 125+(1)

註：

A － 相等於首長級或相同薪級的職級

B －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以上或同等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

C －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或以下或同等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

(  ) － 首長級編外職位數目

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

1 0 . 我 們 已 向 立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述 有 關 建 議 。 議 員 並 沒 有 提 出

其他意見。

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

1 1 .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考 慮 到 在 運 作 上 有 需 要 為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提 供

一 名 政 務 助 理，以 及 精 簡 工商 科 和 工 業貿易 署 兩 者 工 作 的 安 排，因 此，

支 持 有 關 建 議 ， 同 意 在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開 設 一 個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職 位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／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的 非公務員職 位 ，

並刪除一個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職位，以作抵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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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

1 2 . 首 長 級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表 示 ， 如 開設 上 述 職 位 ， 建 議

的職級是恰當的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工商及科技局工商 科

2 0 02 年 1 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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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政務助理

職責說明

職 級 　 　 ：：：：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)／ 職 級 相 等 於 首 長

級 薪 級 第 2 點 的 非 公 務 員 職 位

直 屬 上 司 ：：：：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

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－－－－

1 . 為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提 供 一 般 行 政 支 援 服 務 ；

2 . 統 籌 呈 交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的 文 件 ；

3 . 統 籌 和 處 理 有 關 就 致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信 件 (包 括 投 訴 信 )所 作 的

回 覆 ；

4 . 與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的 新 聞 秘 書 合 作 ， 擬 備 局 長 的 演 辭 和 聲 明 ；

5 . 為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編 排 本 地 和 海 外 官 式 訪 問 和 公 幹 的 行 程 ， 統

籌 有 關 擬 備 訪 問 資 料 摘 要 的 工 作 ， 並 進 行 所 需 的 跟 進 工 作 ；

6 . 籌 劃 不 同 議 題 的 會 議 ， 擬 備 資 料 摘 要 ， 並 為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所

主 持 的 會 議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； 以 及

7 . 按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的 指 示 ， 執 行 其 他 行 政 職 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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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及科技局建議 組織圖

工商及科技局局長

新聞秘書

(總新聞主任)

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政務助理*
(首長級丙級政務官)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／
(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

的非公務員職位)

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(工商)
(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)
(首長級薪級第 8 點)

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(資訊科技及廣播)
(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)
(首長級薪級第 8 點)

副秘書長(工商)1
(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)
(首長級薪級第 4 點)

副秘書長(工商)2
(首長級乙級政務官)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)

第 1 部 第 2 部 第 3 部 行政部 第 5 部 工商服務業推廣處

1 名借調亞太區經濟

合作組織秘書處的
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首席助理秘書長(1) #
(首長級丙級政務官)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首席助理秘書長(2)
(首長級丙級政務官)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首席助理秘書長(3)
(首長級丙級政務官)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首席行政主任(行政)
(首席行政主任)
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

首席助理秘書長(5)
(首長級丙級政務官)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首席助理秘書長(6)
(管理參議署助理署長)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首席助理秘書長(7)
(首長級丙級政務官)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˙有關香港參與世界貿

易組織的政策

˙有關香港參與亞太區

經濟合作組織和其他

區域經濟貿易組織的

政策

˙有關區域貿易協定的

政策

˙監督根據世界貿易組

織《政府採購協定》

成立的投標投訴審裁

組織的政策和其秘書

處的運作

˙保護知識產權政策

˙保護知識產權的多邊

和區域合作

˙促進外來投資政策

˙電子數據聯通

˙知識產權署、香港海

關和投資推廣署的內

務管理

• 制定和推行方便營商

計劃

• 財政司司長轄下營商

諮詢小組秘書處

• 監督和協調商業研究

工作

• 制定和推行計劃，在

公務員間培養方便營

商的文化

˙香港與美洲和歐洲地

區的雙邊貿易關係

˙戰略物品貿易管理政

策

˙紡織品貿易管制政策

˙有關香港經濟貿易辦

事處的主要政策事宜

˙一般投資政策，以及

有關雙邊促進和保謢

投資協定及多邊貿易

投資規則的政策事宜

˙與貿易有關的一般政

策事宜

˙香港貿易發展局的政

策和內務管理

˙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

的政策和內務管理

˙香港與亞洲(包括內

地)和世界其他地區

(歐洲和美洲除外)的
雙邊貿易關係

˙統籌香港參與內地與

香港特別行政區商貿

聯繫委員會的事務

˙有關製造業和中小型

企業的事宜

˙有關在香港特別行政

區實施聯合國貿易制

裁的事宜

˙工業貿易署的內務管

理

˙工商科內的一般行政

事務

˙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

的內務管理

˙工商及科技局(工商)
轄下部門的整體資源

管理工作(隸屬資源

管理組，並直接向副

秘書長(工商)1 負責)

˙貿易主任的職系管理

工作 (隸屬職系管理

組，並直接向副秘書

長(工商)1 負責)

註：

* 建議開設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常額職位／職級相

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，以取代

現有的編外職位

# 建議刪除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

• 協調推廣服務業計劃

• 協調有關推廣專業服

務的事宜

• 管理專業服務發展資

助計劃

• 與服務業有關的一般

事宜

• 行政長官特設國際顧

問委員會秘書處

• 進出口簽證檢討


